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課輔老師服務需知
1、 主要職責：利用特殊教育學生課餘時間，針對其所選修之科目進行課業輔導，以利提升其學習成就並順利完成學業目標。
2、 保密原則：因服務過程知悉學生特殊教育身分，請務必謹守保密原則，不以任何形式對外宣傳個人隱私，發揮同理心互相尊重。

3、 注意事項：

(一)課輔需準時出席，若因故無法出席時，請提早一日告知服務同學，並與服務同學另外安排時間補課；若課輔需借用資源教室，請提早進行預約登記。
(二)服務過程應相互尊重，禁止於課堂間使用手機或其他與教學無關之物品。如有任何困難或是問題，請立刻向資源教室老師反映，若雙方配合有困難，可視情況終止服務。

(三)服務結束後需確實填寫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源教室課業輔導時數暨輔導紀錄表」，並請接受服務之學生簽名，每月底繳交予資源教室。
(四)需配合資源教室參加特殊教育職前訓練，並配合學校規定完成各項行政事務。

4、 獎勵方式：
(一)課輔鐘點費用由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」經費項下支應，給付標準依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課業輔導申請要點」辦理。
(二)單一學期服務滿20小時以上，可向本組申請感謝狀。
詳閱後請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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